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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管理办法 

 

1.总则 

1.1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民用航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管理工作，依据《民用

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CCAR-183FS）制

定本咨询通告。 

1.2 适用范围 

（1）本咨询通告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和中

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上述

所有机构以下统称局方）对民用航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管理。 

（2）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在其委托范围内从事飞行签派员执照

考试、训练质量检查和其他检查工作应当遵守本咨询通告。 

1.3 管理机构和职责 

（1）民航局负责全国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委任和统一管理工

作，组织、指导各地区管理局对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资格审查、

考核和培训。 

（2）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本地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

的资格审查、考核、推荐和培训，监督检查和指导委任代表日常工作，

并提出取消委任代表资格的建议。 

2.申请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基本条件 

2.1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需要满足以

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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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飞行签派员执照； 

（2）具有至少 5 年在公共航空运输运营人履行运行控制职责的实

际工作经验，或具有至少 5 年在飞行签派训练机构的教学经历； 

（3）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和优良的工作作

风；  

（4）熟悉并能正确地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5）熟悉与航空公司运行控制、飞行签派员管理有关的知识和技

术； 

（6）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业务考核评估能力。 

2.2 申请人满足以上基本条件，且具备以下情况之一可优先推荐： 

（1）具有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工作经验的； 

（2）具有公司检查员、教员和主任签派员资格的； 

（3）具有签派放行、运行监控、飞机性能、航行情报、航空气象

等多岗位工作经历的； 

（4）具有民航专业中高级职称的； 

（5）参加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技能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 

（6）发表过本领域著作、论文、研究成果和技术报告等的； 

（7）参与过民航局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修编的。 

3.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委任程序 

3.1 人员数量要求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数量应以满足所在地区管理局相关工作开

展的需要为原则，人数应当控制在地区管理局辖区内飞行签派员执照

总数量的 4%以内。 

3.2 推荐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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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管理局发布推荐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通知，并确定公共

航空运输运营人、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等各单位推荐人选数量，原则

上推荐人数要达到本次拟聘委任代表数量的 2 倍以上。各单位应当向

本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提交推荐人选（申请人）的相关资料，至

少包括以下内容： 

（1）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 

（2）所在单位的推荐信函； 

（3）符合资格要求的证明文件。 

3.3 资料审查 

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在收到申请资料后，审查本地区提交的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推荐人员的资格，并确定参加考核的人选。 

3.4 选拔考核 

3.4.1 笔试 

对于初次申请委任代表或委任代表资格存在中断再次申请的考核

人选，地区管理局或授权的派出机构对全部人选进行笔试，试题为飞

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题库。笔试成绩占总成绩 40%。 

3.4.2 面试 

地区管理局或授权的派出机构组织面试，面试考核组由不少于 1

名局方监察员和 1 名委任代表组成。面试环节包括： 

（1）面试考核组使用飞行签派员执照实践考试题库，对每名考核

人选进行业务能力测试，测试成绩占总成绩 30%； 

（2）面试考核组对每名考核人选执照考试实践环节的履职能力，

以及协助局方开展检查等工作能力进行考核。考核成绩占总成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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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对于申请延续委任代表资格的考核人选，考核以往履职情

况。 

3.4.4 如发现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存在欺骗或舞弊行为，应终止审

查和考核。 

3.4.5 确定委任代表建议人选。对于初次申请委任代表的考核人

选，根据笔试和面试总成绩排名确定为委任代表建议人选；对于申请

延续委任代表资格的考核人选，经考核履职情况为合格的确定为委任

代表建议人选。地区管理局将建议人选上报民航局飞行标准司。 

3.5 委任 

对于符合委任要求的申请人，民航局飞行标准司进行委任，并颁

发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证。 

4.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权限和义务 

（1）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在局方的监督下，协助局方开展

飞行签派员执照考试、定期检查和飞行签派员训练质量评估，并对被

检查人员的技术状况作出鉴定； 

（2）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在局方的监督下，协助局方开展

对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以及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审定或检查工作； 

（3）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协助局方开展相关规章、规范、

标准等文件的制修工作； 

（4）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在任职期间，每年以书面报告形

式向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履行职责情况； 

（5）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不得擅自在与局方工作无关的报告、

图纸、文件、信函等使用局方或委任代表标识； 

（6）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定期参加委任代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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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在执行局方任务时，应当严格遵守工

作程序，保守工作秘密； 

（8）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在执行局方任务时，所在单位应当积

极配合，保证委任代表能够按时完成局方布置的任务。 

5.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培训 

5.1 培训要求 

委任代表在初次委任前后 12 个日历月内，以及在任期内每 2 年应

当至少参加 1 次委任代表培训并通过考核。每次培训学时不得低于 20

小时，培训后组织考核，并对考核通过人员颁发结业证。 

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民用航空相关规章、规范、标准等政策性文件的解读； 

（2）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相关管理要求； 

（3）飞行签派员执照实践考试考核的方法、技巧和经验； 

（4） 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和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审定或检查要点； 

（5）航空公司运行控制、飞行签派员相关理论知识； 

（6）航行新技术的应用相关知识；   

（7）其他必要的内容。 

5.2 培训记录 

地区管理局应当制作每名委任代表的培训和考核台账，进行记录

并统一存档。记录应至少保存 5 年，作为委任代表履职考核，以及能

否继续担任委任代表的依据。 

5.3 培训组织 

培训可以由民航局、地区管理局或局方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开展。 

6.监督检查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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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监督检查 

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日常工

作实施监督检查，并对每名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年度工作报告进行

评审。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参与飞行签派员执照考试情况； 

（2）参与飞行签派员执照定期检查情况； 

（3）对本公司飞行签派员训练质量的评估情况； 

（4）协助局方开展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以及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

审定与检查情况； 

（5）参加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培训情况； 

（6）参与民航局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修编的情况； 

（7）对民航规章、签派员执照考试、运控监管方面的有关分析和

建议等。 

6.2 年度考核 

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根据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年度工作报

告对其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根据考核情况

视情实施末位淘汰和补选。如果存在以下情况之一，地区管理局及其

派出机构可以认定委任代表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1）在履职过程中工作不力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2）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不参加局方指派工作任务的； 

（3）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年度工作报告

的； 

（4）未按规定参加委任代表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 

7.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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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任期为 3 年。 

7.2 对于拟续聘的委任代表，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任期期满前至少

20 个工作日，将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报请民航局飞行标准司进

行委任。 

7.3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因工作变动原因其管理关系随飞行签

派员执照一并迁转，地区管理局应当对新转入的委任代表履职情况进

行确认。必要时，委任代表应补充相关知识。 

7.4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民航局将终止其资

格： 

（1）违反航空法规，出现工作失误，造成公共财产严重损失的； 

（2）违反有关规定，在申请或工作过程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或存在欺骗行为的； 

（3）擅自在与局方工作无关的报告、图纸、文件、信函等使用局

方或委任代表标识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4）履职考核不合格且被末位淘汰的； 

（5）飞行签派员执照被局方撤销或执照定期检查未通过的； 

（6）委任代表本人要求终止资格的； 

（7）局方认为需要终止其资格的其他情况。 

7.5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资格被终止后，由地区管理局将其证

件收回，并通知所在单位。 

8.附则 

本咨询通告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民用航空飞行签派检查

委任代表管理程序》（AP-183FS-002）同时废止。 



 

  — 8 — 

附件 1  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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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民用航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执照 

编号 
 

执照获

取时间
 

英语 

水平 
 

计算机

水平 
 

照
片 

现工作 

单位 
 职务  

工作

年限 
 

技术 

职称 
 

职称文

件编号
 

评定

时间 
 

联系 

电话 
 

邮箱 

地址 
 

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及院系 专业 学历学位 

    

    

学习经历
（从大学起填

写）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及部门 岗位 岗位等级 

    

    

工作简历
（从参加工作

起填写，时间应

连续不间断） 

    

科研成果 

情况 

 

 

 

 

 

协助局方 

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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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表彰

奖励情况 

 

 

 

 

 

 

有何专业

资格证书 

 

 

 

 

 

个人申请理由： 
（300 字以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